附件2

2026年度江西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支持国别（地区）和领域

聚焦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以及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“1269”行动计划，支持省内高校院所、企业等创新主体牵头，联合发达国家、“一带一路”国家以及港澳地区高校院所、企业等，共同开展基础研究、技术创新、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等科技交流合作，特编制2026年度江西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支持国别（地区）和领域。
一、支持内容和资助方式
2026年度江西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重点支持与发达国家、“一带一路”国家、港澳地区等开展科技合作。与发达国家、港澳地区科技合作主要是引进国（境）外优势创新资源，支持我省高校院所、企业等创新主体牵头，联合国（境）外相关机构，共同开展基础研究、技术攻关、成果转化等方面合作，重点解决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问题；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科技合作主要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共享、互惠互利。
项目资金支持额度为每项80万—120万元。
二、支持国别（地区）和领域
（一）发达国家科技合作
支持合作国别：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韩国、瑞士、比利时。
支持领域：装备制造、新能源、石化化工、医药、人工智能、新材料、绿色低碳（资源与可持续发展）、核技术应用、电子信息、现代农业、食品、钢铁。
其他要求：项目执行期内，双方合作团队须各派2人次及以上赴对方单位进行交流访问；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-2次。
（二）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科技合作
支持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，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开展联合研发、成果转化等“引进来”项目，以及应用示范等“走出去”项目。
支持合作国别：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马来西亚、阿联酋、葡萄牙、埃及、摩洛哥、纳米比亚、哈萨克斯坦、塞尔维亚、南非、古巴、斯里兰卡、巴基斯坦、泰国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印度尼西亚、突尼斯、越南。
支持领域：装备制造、航空、核技术应用、电子信息、石化化工、新能源、现代农业、新材料、绿色低碳（资源与可持续发展）、医药、食品。
其他要求：项目执行期内，双方合作团队须各派2人次及以上赴对方单位进行交流访问；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-2次。“走出去”项目须在国外不少于1家开展应用示范。
（三）港澳地区科技合作
支持合作地区：香港、澳门。
支持领域：医药、电子信息、智能制造、绿色低碳（资源与可持续发展）、低空经济。
其他要求：项目执行期内，双方合作团队须各派2人次及以上赴对方单位进行交流访问；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-2次。
三、有关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，项目要锚定清晰的科学、技术问题，突出国际科技合作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创新性、先进性，设定具体、可考核的目标指标（含明确的科技交流合作目标和考核指标），并在申报书中体现。项目须完成明确的指标要求，以及项目设定的研究任务、研究目标和考核指标。项目实施中要注重合作产出高质量成果和经济、社会效益，注重国际科技合作成效，服务科技外交战略。
项目资金可用于技术引进、国际知识产权利用、在境外开展应用示范（验证、实验）、设备调试、维护、升级改造等工作，或参与国际组织合作研究的会费缴纳等，申报时应列入项目预算并作出说明。省级财政资金不能拨付到国（境）外合作单位。
